附件2：
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博士招聘引进优惠政策

学院招聘引进的博士毕业生，其享受的优惠政策如下：

    一、一次性人才引进费

学院向招聘引进的博士给予一次性人才引进费，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予以发放，其标准为：
（一）985高校重点学科、国家重点学科点和国（境）外高校理工科博士9万元，人文社科博士8万元；

（二）985高校非重点学科和211高校重点学科理工科博士8万元，人文社科博士7万元；

（三）211高校非重点学科和一般高校理工科博士7万元，人文社科博士6万元。

提供科研启动费

学院向招聘引进的博士提供科研启动费，其标准为：

理工科博士6万元，人文社科博士4万元，专项用于来院开展科研工作。
三、国内外进修予以优先考虑。

四、提供过渡性存量房供租住。

五、配备电脑一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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